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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大机械交通发〔2020〕69 号 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机械与交通工程学院新媒体中心 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院属各单位： 

现将《机械与交通工程学院新媒体中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中共广西科技大学机械与交通工程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1 月 26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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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械与交通工程学院新媒体中心 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 为加强对学院新媒体中心的管理，规范新媒体中心工作，充

分发挥新媒体中心在弘扬正能量，宣传学院新成绩、新气象，树

立学院形象方面的作用，特制定此办法。 

  第一条  中心受学院党委领导，由学院团委负责日常的管

理。 

    第二条  中心坚持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

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，全面贯彻党的方针政策，弘扬社会主义

核心价值观以及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先进文化。 

    第三条  严禁传播反党反社会言论和不实、淫秽色情信息。

坚持依法管理，科学管理，不断提高管理水平。 

    第四条  中心成员应具有优秀的思想政治素质、道德品质和

行为习惯，努力学习新媒体运营工作知识，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

水平。 

    第五条  中心成员应积极参与中心的各项活动，明确各自的

工作性质和工作任务，高效率高质量的完成学院党委布置的任

务。 

    第六条  中心发布信息，必须严格遵守学校有关规定，严格

执行“先审后发”的制度，未经学院党委批准，一律不得发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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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七条  中心发布信息范围包括： 

    1、学院党委确定、批准的信息； 

    2、结合工作需要，发布或转发的信息。 

第八条  发布的信息要确保真实性、时效性和适用性。文字

表达清晰，形式丰富多彩，做到图文并茂。 

第九条  每年学院党委组织开展一次集中培训活动。 

    第十条  本管理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学院党委，自发布之日起

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
广西科技大学机械与交通工程学院            2020年 11月 26日印发 


